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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辦理採購，其訂定招標文件、招標、決標、訂約

、履約管理、驗收及爭議處理，宜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

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會辦。但一定金額之採購，

應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會

辦。 

前項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

辦或會辦之事項，不包括涉及技術規格及查驗等實質或技

術事項，但採購專業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令情形，

仍得提出意見。 

第一項所定一定金額為公告金額以上。但駐國外機構

為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第二條之一  駐國外機構辦理前條一定金額之採購，其無採購

專業人員者，應由國內機關或其他駐國外機構之採購



專業人員承辦、審核、協辦或會辦代之。 

前項洽由國內機關或其他駐國外機構之採購專

業人員承辦、審核、協辦或會辦代之者，得以書面、

電子化或人員支援方式辦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專業人員，指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

資格或進階資格者。 

第二章  資格 

第四條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之人員，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 

一、參加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或學術機構（以下

簡稱機關(構)）依本辦法辦理之基礎訓練，經考

試及格，領有及格證書者。 

二、本法施行後至本辦法施行前，辦理採購期間在一

年以上，無重大違反本法情形，且曾參與主管機

關、上級機關或任職機關辦理與本法有關之訓練

或講習課程，時數在二十小時以上，領有及格或

結訓證明，經上級機關核定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二款，上級機關得洽請主管機關舉辦考試，及

格者發給及格證書。 

第五條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之人員，取得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資格： 

一、已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參加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機關(構)依本辦法辦理之進階訓練，經

考試及格，領有及格證書者。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人員，於本法發布

後至本辦法施行前，擔任採購單位主管職務，期

間在六個月以上，且無重大違反本法情形，經上

級機關核定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採購單位，指專責採購業務之股、課

、科、室、組、處或其他相當者。 

第六條   採購單位主管人員宜取得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資格，採

購單位非主管人員宜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 

前項主管及非主管人員，宜於其就（到）職之日起一

年內，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主管人員並宜於其就

（到）職之日起二年內，取得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資格。 

前項人員，逾期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者，機關宜

命其參加訓練；其情形並列入年終考核獎懲參考。 

第七條  機關採購專業人員調任其他機關辦理採購，其採購專

業人員資格不受影響。 

第八條  採購專業人員因職務異動不辦理採購，其採購專業人

員資格得予保留。 

第九條  採購專業人員辭職後五年內回任機關採購職務者，仍

具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第十條  採購專業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其採購專業人

員資格： 

一、辦理採購業務，涉嫌不法行為，經有罪判決者。

但經判決無罪確定者，予以回復。 

二、因辦理採購業務違反法令情節重大而受免除職務

、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金、休職、

降級、減俸、罰款、記過懲戒處分之判決者。但

經再審撤銷原判決更為判決，致無上述情形者，

予以回復。 

符合前項第一款情形者，並註銷其及格證書。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與操守無關，係偶發情形，且可

改善者，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免喪失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第三章    考試訓練及發證 

第十一條   採購專業人員訓練，分下列二種： 

一、基礎訓練：以培養擔任採購單位人員一般所需

之政府採購法令及實務之基本智識為主。 

二、進階訓練：以培養擔任採購單位主管所需之廣

泛且深入之政府採購法令及實務智識為主。 

前項訓練，其參訓人員分別以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

基本或進階資格之採購人員或即將辦理採購業務之人

員為優先。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者，不得參加

進階訓練。 

第一項訓練之課程、時數及考試方式如附表。 

前項訓練，除當面授課方式外，得以視訊或網路教

學方式為之。考試，得以筆試或電子化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採購專業人員訓練由主管機關舉辦，並得委託其他

機關（構）辦理。其出勤考核及考試，由訓練機關（構）

辦理；試題由主管機關或授權訓練機關(構)命製；主管

機關得派員監試。 

前項受委託之機關(構)於考試結束後，應將各參加

訓練人員缺課、考試成績、違規及得否發證等情形通知

主管機關，以備發證。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機關(構) 辦理基礎與進階訓練及考試，得收取必

要之費用。 

第十五條   參加訓練，缺課時數逾全部課程十分之一者，不得

參加考試。 

考試成績以總滿分得分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及格。但

依課程分別辦理考試者，個別課程不得有零分之情形。 

考試成績不及格者，得申請補考，無次數限制。 



前項規定，於本辦法一百年一月五日修正施行前，

考試成績不及格而達總滿分得分百分之五十以上，尚未

依修正前規定於接獲不及格通知次日起一年內完成補

考者，亦適用之。 

第十六條   考試及格者，由主管機關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得以

電子文件代之。其遺失補發者，發給考試及格證明。 

及格證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不予發證： 

一、冒名頂替者。 

二、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 

三、不具備應考資格者。 

四、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不正確

之結果者。 

前項不予發證之情形，於發證後發現者，撤銷其資

格，並註銷其及格證書。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應考人得於收受考試成績通知之次日起七日內向

辦理考試機關(構)申請複查。 

第四章  管理 

第二十條  機關對其採購專業人員，應列冊送上級機關，並以

電子資料方式傳輸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庫。異動時，

亦同。 

第二十一條  機關採購專業人員以專任為原則，並應避免頻繁

異動。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需要調集採

購專業人員實施在職訓練。其調訓範圍如下： 



一、主管機關：中央及地方各機關之採購專業人員。 

二、直轄市政府：直轄市各機關之採購專業人員。 

三、縣(市)政府：縣(市)及所轄鄉(鎮、市)各

機關之採購專業人員。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施行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採購專業人員訓練課程、時數及考試方式 

訓練種類 訓練課程及上課、考試時數 考試方式 

基礎訓練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二十三小時)、最有

利標及評選優勝廠商(六小時)、工程及

技術服務採購實務(六小時)、財物及勞

務採購實務(六小時)、底價及價格分析

(三小時)、投標須知及招標文件製作(四

小時)、採購契約(四小時)、電子採購實

務(六小時)、爭議處理(四小時)、道德

規範及違法處置(二小時)、錯誤採購態

樣(二小時)、考試(四小時)，合計七十

小時。 

試題型態包括是非

題及選擇題。其中

是非題所占分數比

重不逾百分之五

十。考試時得由訓

練機關(構)提供採

購法令供參考。 

進階訓練 採購程序及實務研討(六小時)、工程及

技術服務採購實務研討(六小時)、財物

及勞務採購實務研討(六小時)、採購契

約研討(六小時)、協商及溝通技巧(四小

時)、採購條約及協定(四小時)、爭議處

理研討(四小時)、採購問題與對策(六小

時)、採購行為及當事人法律責任(四小

時)、考試(四小時)，合計五十小時。 

試題型態包括是非

題及選擇題。其中

是非題所占分數比

重不逾百分之三

十。考試時不得翻

閱參考書籍。 

附記 一、主管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訓練機關

(構)調整課程及上課時數，或增加

其他必要之課程及上課時數。 

二、訓練機關(構)得自行增加上課時數

及其他必要之課程。 

三、參訓人員未能於一期內修畢全部課

程者，得分期選課。 

一、考試得依課程

分別辦理。 

二、試題內容應包

括所有訓練課

程，並以測驗

對法規之瞭解

程度及實際作

業能力為主。

 


